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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選舉委員會第 299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07年 8月 26日（星期日）下午 4時 00分   

地    點：本會 3樓會議室 

出席委員：張主任委員惠博   林委員建宏   陳委員美惠(請假)   江委員啟生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吳委員嘉信   賴委員萬鎮   邱委員義源   潘委員清水    

          林委員嘉德  陳委員俊男   嚴委員庚辰   

列席人員：謝召集人尚能  吳總幹事芯榆  林顧問水順(請假)  張專員朝坤   

余專員坤龍(請假)  羅主任資政(請假)   許主任猛欽(請假)    

阮主任鼎元(請假)  賴主任坤山  葉主任鴻銘  余組長佩珊   

吳組長彩秀  涂組長純綺  柯組長國振  楊專員俊銘   

主 持 人：張主任委員惠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羅美楨     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宣讀第 298次委員會議紀錄，謹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 

二、報告第 298次委員會議執行情形一覽表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三、擬具嘉義市第 10屆市長、市議會第 10屆議員暨第 10屆里長選舉候選人 

    申請登記須知乙份，如附件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（一） 本會為辦理嘉義市第 10屆市長、市議會第 10屆議員暨第 10屆里長

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工作，除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其施行細

則相關規定辦理外，並配合本會實際需要，訂定本須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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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本須知印製成冊於本會及另分送各區公所，免費供候選人申請領表

使用，另登載本會網站供須用人下載使用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四、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 107年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 

    議員選舉公告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年 8月 16日中選務字第 10731502652號函 

          辦理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五、檢附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名冊一份，如附件，報請 

      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（一）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年 8月 6日中選人字第 1073750275號函辦

理。 

（二）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間監察小組委員任期自 107年 8月 16日起

至 107年 12月 15日止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六、檢附「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賄分區查 

 察表」一份，如附件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依據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107年5月24日嘉檢珍文字10710001450 

號函辦理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七、檢附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」第 15條、第 28條修正條文，如附 

件，報請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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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年 7月 26日中選務字第 1070001294號函 

辦理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八、本會新任委員任期自 107年 8月 8日至 111年 8月 7日止，業已辦理委員 

國籍及黨籍情形具結，以收存本會以備查考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依據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提報擬任委員注意事項辦理。 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   一、嘉義市第 10屆市長、市議會第 10屆議員及第 10屆里長選舉，擬免錄製 

       客語有聲光碟，請審議。 

   說  明： 

(一)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年 7月 19日中選務字第 1073150227號函頒一

百零七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公報編印作業要點第九點規定「有聲選

舉公報之錄製…為服務視障選舉人，有聲選舉公報由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選舉委員會依紙本公報錄製光碟（含國語、臺語、客家語），…

透過轄區內視障團體、區公所、里行政組織等多種管道，提供視障

選舉人使用」。 

(二) 查本市客家部落鹿寮里截至 107年 7月底戶數 392戶、公民數 1,242

人，且社會處所提供視障人士名冊約計 734人亦未標註族群名稱，

為免浪費資源，擬免錄製客語有聲光碟，依往例僅製作市長及議員

國語、臺語有聲公報供視障選舉人使用。 

   辦  法：經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遵照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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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決  議：將洽本市社會處確認本市視障人士名冊 734人內，是否有客家人且 

           不諳國、臺語，若經調查人數不多，在避免浪費資源之原則下，免 

           錄製客語有聲光碟。 

參、臨時動議 

   一、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考量登記參選人數遽增，如候選人數超過選票 

印製紙張面積大小限制，無法單排列印，擬選票改採上下兩排印製，並 

考量選區選票一致性，是否兩區選舉區選票皆改採上下排印製，提請審 

議。 

   說  明： 

(一) 依照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票式樣第 4條規定:「選舉票於候選人人數眾 

多，致無法同時並列於印全部候選人時，得酌減選舉票圖一票面欄

及圖二候選欄之寬度。如依規定式樣，單排印製，仍未能容納全部

候選人時，得分上、下兩排印製。.....」。 

(二) 經洽詢曾承攬本會選票印製之廠商，若候選人數達 23人時，無法單

排列印選舉票，須改為上下兩排方式印製。 

(三) 經洽彰化縣選舉委員會，其候選人數達 23人之選舉區其選票經委員

會決議採上下兩排印製。 

   決  議：視候選人人數，如其一選舉區候選人選舉票可單排列印，則維持單 

           排印製，無法排列時方改上下兩排印製。無須考量選舉區選舉票規 

           格一致性。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5時 00分 


